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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华应生 因故无法履职 未委托代表出席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长江传媒 600757 ST源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万智 黄顺路、李舸 

电话 027-87673688 027-87673688 

传真 027-87673688 027-87673688 

电子信箱 cjcbcm@163.com cjcbcm@163.com 

 



1.6 公司拟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213,650,273 股为基数，向公司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每 10 股现金分红 0.31573 元（含税），计现金分红 3,831.81 万元。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以图书、期刊、报纸、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印制、物资贸易为主业，

拥有涵盖“编、印、发、供”的产业链，并逐步向数字阅读、在线教育、动漫影视、文化创意、健

康产业、地产开发、投资金融等领域拓展，形成了跨领域、多介质、全链条发展格局。其中，出

版业务主要为一般图书的出版、教材教辅的出版、报刊的出版及新媒体经营等。发行业务主要为

图书、报刊的批发、零售。印刷业务主要为图书、报刊印刷和纸质包装品印刷。物资贸易业务主

要印刷物资自主采购和销售，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图书用纸、包装用纸、油墨、印刷器材、机械及

配件以及大宗商品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业务主要涉及印刷采购、印刷物资采购和出版物采

购。其中，印刷采购主要委托新华印务完成，各经营单位也可根据实际需要，自主通过公开招标

方式或协商定价方式，根据价格、印刷质量、服务质量等选择印刷商；印刷业务涉及的小额物资

采购由各相关单位自主采购，即由相关单位与供应商单独谈判、签订采购合同的方式进行物资采

购，或者由相关单位自主组织招标比价、公开采购。对于纸张、油墨、热熔胶等大宗物资采购上，

实行集中采购方式，即统一组织招标比价、公开采购方式进行；省新华书店集团统一向公司内部

和外部的各大出版社以及电子音像、数码产品供应商等采购各类图书、电子音像制品、数码产品，

然后通过其覆盖全省的新华书店分公司对外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生产模式：公司出版业务的选题策划、报批、组稿、编辑等工作均由各

出版社自主进行；排版、印刷主要委托新华印务印刷，部分业务也可由有关单位自主选定的印刷

厂进行。在出版环节，选题策划与报批由各出版经营单位经过适当的市场调研，结合阅读者的消

费偏好、适应消费人群以及作者知名度等，提出出版选题内容，经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

辑、出版选题论证委员会进行论证，最终由选题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报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

通过后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出版选题经过严格审核，确保选题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经济效益原则，有利于形成并加强公司品牌的特色和市场号召力。组稿

一般分为直接向作者约稿以及委托作者代理组织稿件。为保证拥有出版物的自主知识产权，公司

各出版经营单位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约定和保护作者和出版经营单位双方的合作条件和权利，

约定稿酬的支付标准和支付方式等。编辑工作则主要由各出版经营单位内部编辑部门完成。 在印

刷复制环节，公司各出版经营单位的图书、期刊印刷业务主要委托新华印务进行印刷和包装。在

生产高峰期，公司各出版经营单位也可自主选择其它印刷复制单位进行加工制作。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销售模式：公司主要采取系统发行和零售发行两大主要发行方式。系统

发行主要针对中小学教材和进入学校征订范围的教辅材料，学校图书销售商预先订购，相关出版

经营单位根据征订情况向图书销售商销售相应图书。系统发行由于采用预订方式，基本无退货。

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必须通过地方新华书店系统发行，中小学教材和进入学校征订范围的

教辅材料，公司所属单位省新华书店集团以打造区域性中盘为目标，快速拓展连锁市场，目前，

已建成 75 家发行分公司、394 个分销网点，连锁经营体系逐步建立。零售发行主要针对一般图书

以及未进入征订范围的教辅材料，指与图书发行商签订协议，向图书发行商提供图书，并由出版



经营单位将成品书从印刷厂发运到发行商；在约定期限内，书店将未售出的图书退回。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推广模式：公司主要分两个层面组织开展营销推广活动，一是在公司层

面，由公司统一策划和组织实施营销推广活动，主要通过自行组织大中专教材推介会、馆配图书

看样订货会、参与每年定期举办的主要图书订货活动、以及网络推广等方式进行图书销售推广活

动。公司每年定期参加的主要图书订货活动有北京图书订货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全国书市、

各类专业出版社订货会、民营书店联合举办的图书订货会以及各种图书团体采购活动，以及国外

的一些图书博览会。二是各经营单位根据具体业务经营需要，自主策划和组织实施区域性、主题

性的营销推广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物流模式：目前，公司努力打造国内具有先进水平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和

物流设施，为公司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业务环节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运营打下

基础。省新华书店集团具有完全自主的物流体系，其他各出版单位主要借助社会第三方物流公司

力量完成图书发行配送。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9,423,400,525.56 7,180,829,352.20 31.23 6,377,580,742.83 

营业收入 11,887,768,830.69 4,689,250,726.89 153.51 4,208,068,450.8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4,545,788.37 210,490,762.14 54.19 378,207,523.6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33,751,732.70 93,833,963.75 149.11 298,200,723.7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019,101,370.88 4,751,519,960.88 5.63 4,447,466,165.1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22,348,137.27 683,978,452.87 5.61 267,012,100.89 

期末总股本 1,213,650,273.00 1,213,650,273.00   1,213,650,273.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17 58.82 0.3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17 58.82 0.3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64 4.59 增加2.05个百

分点 

11.08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25,287,894.04 1,654,740,581.09 2,679,246,834.71 6,528,493,52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3,149,157.11 188,893,024.48 93,163,434.16 -20,659,82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1,275,698.26 114,726,952.66 82,983,307.48 -15,234,225.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1,192,163.66 299,109,504.46 -1,399,215.04 655,830,011.51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2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12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

或冻

结情

况 

股

东 

性

质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48,978,49

1 

678,786,63

7 

55.9

3 

  无   国

有

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9,762,100 2.45   未

知 

  其

他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22L-CT001沪 

  17,519,500 1.44   未

知 

  其

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3,606,369 1.12   未

知 

  其

他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12,216,448 1.01   未

知 

  其

他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0,298,534 0.85   未

知 

  其

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0,134,846 0.84   未

知 

  其

他 

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

户)                           

     

  9,621,002 0.79 153,170 冻

结 

  其

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9,213,687 0.76   未

知 

  其

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8,173,384 0.67   未

知 

  其

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100% 
 

                                       

55.93%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678,786,637 股） 

湖北省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 

与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213,650,273 股）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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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3%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678,786,637 股） 

湖北省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 

与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213,650,273 股）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股份增减

变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8.88 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153.51 %；净利润 3.25 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54.19 %，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将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和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

公司等 20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

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